
 

 

      

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5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挂牌交易情况概述 

2017年12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全

资子公司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挂牌转让

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万胜”）100%的股权。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宁夏诚志万胜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40）。公司已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宁夏万胜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宁夏

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近日，根据公开挂牌结果，天津朗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朗

安”）和上海朗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朗安”）成为宁夏万胜

100%股权的受让方，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其中，天津朗安受让宁夏万

胜 60%的股权，上海朗安受让宁夏万胜 40%的股权。公司已与天津朗安、上海朗

安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受让方已支付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 

受让方天津朗安及上海朗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天津朗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朗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1月 08日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瑞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梅苑路 5 号金座广场 36 层（入驻天津榴莲孵化器有

限公司） 

经营范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王瑞 49% 

刘衍平 31% 

尚荣亮 20% 

3、最近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0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43,851,981.18 

净资产 -3,342,730.18 

项目 2018 年 1-9月 

营业收入 295,238.11 

净利润 -1059,409.70 

4、经查询，天津朗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朗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朗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 05月 27日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瑞 

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912号 J2520室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化妆品及日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天津朗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5% 

宁波大榭初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3、最近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 年 0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5,023,879.83 

净资产 -250,241.12 

项  目 2018 年 1-9月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014.68 

4、经查询，上海朗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考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18]第 1090 号《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

转让所涉及的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 

四、《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转让方，是指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即甲方； 

受让方 1，是指天津朗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乙方 1； 

受让方 2，是指上海朗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即乙方 2； 

合同主要内容： 

（一）产权转让标的 

1、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的 100%股权。以下均称产权。 

2、甲方就其持有的转让标的所认缴的出资 200,000,000 元人民币已经全额

缴清。 



 

 

      

3、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产权上设置质押、

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

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二）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

整〖即：人民币（小写）20,000,000 元〗转让给乙方（其中乙方 1 需支付 12,000,000

元，乙方 2支付 8,000,000元）。乙方按照甲方和北交所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 400

万元（其中乙方 1 支付 2,400,000 元，乙方 2 支付 1,600,000 元），折抵为转让

价款的一部分。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在本合同签订后，除 6.1款中保证金

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将剩余交易价款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万元整〖即：人民币（小写）

16,000,000 元〗（其中乙方 1支付 9,600,000元，乙方 2支付 6,400,000元）支

付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三）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且甲方收到 2000 万

元全部转让价款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

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

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产权交易完成后 10 日内，甲、乙三方应商定具体日期、地点，办理有关

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第 3.4条规定的标的企业的《财产及资

料清单》，将标的企业的资产及清单、权属证书、批件、财务报表、档案资料、

印章印鉴、建筑工程图表、技术资产等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 

甲方应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将标的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

方，由乙方对标的企业实施管理和控制。 

乙方将原标的企业注销，将其资产并入本企业或其所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

需要办理相关证书或批件的过户或主体变更手续的，甲方应予以协助。 

（四）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

三方各自承担。过户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用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三方各自承担。 



 

 

      

（五）债务处理方案 

1、标的企业债权债务仍由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2、乙方受让产权后对原标的企业进行改建，标的企业法人资格存续的，原

标的企业的债务仍由改建后的标的企业承担；债权人有异议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3、乙方受让产权后将原标的企业并入本企业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标的企

业法人资格消亡的，原标的企业的债务全部由乙方承担。 

4、本条所称标的企业的债务指《资产评估报告》中记载和披露的债务。《资

产评估报告》中未披露的债务，无论是甲方或标的企业过失遗漏还是故意隐瞒，

均应由甲方自行承担。 

（六）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乙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宁夏万胜 100%股权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

聚焦主营业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本次股权转让收益将计

入公司本年度投资收益，预计对当期损益将产生 5,353.55 万元的正面影响，最

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会议决议； 

2、《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凭证》； 

3、《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8 日 




